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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導正途 熱心助更生
更生人士斥「三丑」老屈：坐監時從未見有「虐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非法集結

或煽惑他人非法集結罪成的「雙學三

丑」，被高等法院上訴庭判處即時監禁，

其後獲准保釋等候上訴。3人出獄後，就

聯同其他青少年囚犯指稱懲教署人員「虐

待」，將懲教人員形容得「無法無天」。

香港文匯報訪問了多名已重投社會的更生

人士，以至在監獄傳道逾40年的牧師。

他們均表示，有關人等所指稱的「虐待」

並不存在，並強調他們認識的懲教人員，

都對工作有熱誠和抱負，有心協助他們改

過，並強調懲教署現行的制度，能有效協

助在囚者改過。

今年上映、聲稱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同
囚》，指稱懲教署轄下的勞教中心經常對青

少年囚犯「執行私刑」，包括虐打、當眾侮辱等。
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就借此發起所謂的「青
少年囚犯人權關注組」，質疑現行的懲教制度。
獲准保釋等候上訴的「雙學三丑」，大抵要營造
自己是「被強權打壓」的「政治犯」，就聯同有關
的「關注組」公開投訴，矛頭更直指不同職級的前
線懲教人員。
黃之鋒公開聲稱，自己由壁屋至東頭懲教所時，

在完成脫衣搜身程序後，一名懲教助理不准他穿回
任何衣物，及要求他蹲在地上，抬高頭回答約10
條問題，令他感到被侮辱，「好似隻狗望住主人答
問題。」周永康就聲言自己「看到」有職員用粗口
喝罵、喝斥在囚者，有職員更向他說「唔打佢哋唔
得㗎」云云。
「三丑」言之鑿鑿，但事實是否如此？14歲時因為
打架而首次被捕、其後改過自新，更在2008年獲選
為「十大傑出青年」的更生人士姜炳耀，年輕時幾乎
每年都被送到荔枝角收押所，令荔枝角收押所內不少
懲教人員都認得他。
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自己第一次犯事

時，父母借錢為他打官司，最終獲判無罪釋放後，
令他誤以為有事發生，父母都有能力為他解決，令
他多次犯事，其間更染上毒癮。
姜炳耀決心改過，原來與院所內的懲教人員有
關：「我最後一次犯事是因為受藥物影響，用刀追
斬爸爸，我之後是從懲教人員口中才能得知爸爸沒
有事。他們當時提醒我，如果他（姜父）有事，我
會後悔和內疚一世。」

叫名不叫編號 感到受尊重
他在戒毒所時，和懲教人員的關係就如朋友一
樣，對方會和在囚者談天說地，更關心到他們對出
獄後的生活計劃。
姜炳耀指出，每名在囚者在獄中都有一個編號，
但懲教人員很少會用數字作稱呼，多會直接叫他們
的名字，令他們感到較受尊重。就黃之鋒聲稱被懲
教人員指令赤裸蹲下問話，他直言自己多次出入不
同院所，都從未經歷過同類情況，也不相信會有類
似的情況發生。

「全港都知佢麻煩，點會整佢」
他笑說：「全香港，連美國都知他（黃之鋒）是

一個『超級麻煩』的人，要整也不會選擇他，選他
的話他一定會公開事件。」
就「關注組」指稱懲教人員會以「雞翼」及「芥

蘭」，即肘打背部或以膝撞大腿等方式虐囚，姜炳耀
坦言，他在獄中確聽過「芥蘭」一詞，而電影《監獄
風雲》中也見過類似「雞翼」的情況，不排除編劇是
參考了實際情況而「加鹽加醋」，但自己就沒有在監
獄中親眼目睹任何虐囚情況出現。

願協助伴讀改過自新
另一名更生人士林佳雄，17歲時因為販毒而被判
入獄，他表示在囚時是不服從指示的一群，經常參
與打鬥，更曾收藏利器，但懲教人員從不會出手虐
待他，「最多都係用吓『語言暴力』。」
他強調，只要在囚者真的有心改過，不少懲教人
員都會盡力協助，如他在囚時有半日需要讀書，只
要同學有需要，擔當老師的懲教人員都願意盡力配
合，為他們提供大量溫習的材料。
姜炳耀和林佳雄都認為，懲教署現行的制度能有

效協助在囚者改過。姜炳耀指出，懲教院所內的生
活具規律，令他有很多時間可以反思自己的過錯，
「為什麼別人在外面，我在這裡？有什麼方法可以
在離開後不再回來？有很多人都會想起自己的父
母，特別是部分人的父母有病卻不能照顧他們。」

「雙學三丑」聲稱懲教署
人員虐待在囚者，懲教事務
職員協會初級組主席簡文傑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
出，前線人員每天盡心盡力
執行職務，但過去數月備受
打擊，有懲教人員就反映自
己在家裡面對子女的質疑，

有人員的子女更遭同學嘲諷。不
過，他們仍會堅守崗位，專業地
執行職務，繼續以保障社會安全
為己任。
簡文傑指出，身為協會主席與

前線主管，他同意懲教署署長所
說的，前線人員每天都盡心盡力
執行職務，而過去數個月來針對
懲教人員執勤的指控，令自己和
很多人員都感到心痛，近期他更
收到不少人員的反映，指自己在
家裡面對子女的質疑，更有人員
子女遭到同學嘲諷。

指「三丑」僅單方面指控
針對「三丑」中的黃之鋒聲

稱，在囚期間要赤裸蹲下回答職
員問題是「侮辱」，簡文傑認為
這是單方面的指控，而有關指控
已進入調查程序，相信有關的調
查結果定會作出適當的反映。他
同時強調，懲教署人員和在囚者
並非對立，近年新入職同事更都
是近百中選一、品學兼優的精
英，「無理由着咗制服就變咗魔
鬼。」
他提到，懲教署內外均備有多

種不同途徑供在囚者或刑釋人士
提出申訴或表達不滿，如可選擇
向突擊巡獄的太平紳士求助或投
訴，太平紳士會接見、跟進調查

或將投訴轉介至其他署外機構跟
進。
他補充，院所管職雙方都不會事

前接獲通知太平紳士巡視的時間，
也不會在院所內作出特別安排，而
目前有關投訴渠道及安排能有效，
足以保障在囚者的權利和尊嚴，希
望市民相信制度及法治精神。
事實上，懲教署的運作愈來愈透

明。簡文傑指出，前線同事幾乎每
天都要安排在囚者參與各非政府機
構、神職人員等舉辦的活動或面
談，管理層更要安排設施予現時80
多個非政府機構約470位監獄探訪
者提供各種服務，包括宗教、興趣
小組及定期探訪等。
同時，為鼓勵青少年在囚者透

過定期的探訪，維繫及增進與家
人的感情，署方批准他們每月可
接受額外兩次親友探訪而不需要
申請，種種措施令懲教管理的透
明度越來越高，同時大大增加了
前線人員的工作量，變相令他們
沒有空間及時間「虐囚」。
簡文傑並介紹各院所內的監察

機制：除院所高級人員每天巡視
及接觸所有在囚者外，首長級人

員亦會定期到各院所巡視。目
前，各院所裝置了超過6,000部閉
路電視，據他理解，部門會因應
社會要求，逐步在院所內擴大閉
路電視系統的覆蓋範圍，以加強
監察及透明度。

重申監獄管理透明
就反對派聲稱「必須」改革懲

教制度，如設獨立委員會監察投
訴懲教署的個案等，簡文傑認為
沒有需要。他強調，香港監獄管
理並非如評論所言的「十分神
秘」，因為很多資料皆可在網上
查閱，只是社會人士未必完全了
解懲教工作，而現今懲教人員一
言一行也受到多個外間組織監
管，「十隻手指都數唔晒。」
簡文傑強調，他對部門的訓練和

人員的操守有信心，又坦言身為前
線人員，必然會感到壓力，自己身
為協會主席會向署方反映意見，但
作為一支專業的紀律部隊，自己及
所有懲教人員都明白，受到批評是
社會進步的一部分，他們會樂於接
受，繼續專業地執行職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懲教署人員近
期 被 「 雙 學 三
丑」等指稱「虐

囚」，從事監獄福音工作超過40
年的基督教牧愛會總幹事楊學明牧
師表示，從來沒有見過在囚者被虐
待的情況，反而經常接獲署方不同
職級人員請求，希望他可以為在囚
者提供協助，就如監獄中的「社
工」。
楊學明從事監獄福音工作超過40

年，見證「監獄署」易名為「懲教
署」，及署方在上世紀90年代末成
立「更生事務處」，通過更多人性
化措施協助在囚者改過自新。

見證懲教署人性化

楊學明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他觀察到懲教人員對待在囚者
的方式近年有所改善，由過往叫號
碼改為叫姓名，反映懲教人員對在
囚者有一定程度尊重。
同時，近年新入職的懲教人員一

般學歷較高，楊學明認為他們會明
白到社會對人權問題的關注，故不
相信懲教院所內會有虐囚事件發
生，「以前的確曾經聽聞有職員打
犯，但近20年都沒有再聽聞。我
經常接觸不同犯人，但從來沒有人
投訴。」
楊學明指出，自己平日到不同懲

教院所傳福音時，都感受到懲教人
員上下都對協助在囚者更生有使命
感，包括替在囚者要求他提供幫

助，工作就如獄中的「社工」一
樣。他舉例指，有監獄監督就主動
向他轉介情緒有問題及即將重投社
會的有需要在囚者，希望令在囚者
可以得到適切幫助。
除高級職員外，楊學明也從懲教

署的基層員工身上感受到他們對在
囚者的關心：自己有一次到東頭懲
教所工作，完成後打算離開時，突
然有一名二級懲教助理將他叫停，
要求他開解一名獨自坐在一旁的在
囚者。
原來該名在囚者的太太請了律

師，打算提出離婚，他其後就開始
每星期都探望該名在囚者，反映懲
教人員普遍都很關心在囚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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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雙學三丑」等指稱懲教署人員「虐
待」在囚者，署方透過書面回覆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強調，懲教署十分注重職員操守，不
會容忍任何違規行為。自今年6月以來，就
傳媒引述一些曾經服刑的公眾人士受虐的指
控，懲教署已先後將所有相關個案轉交其他
執法部門進行調查。

相關個案已轉介調查
懲教署在書面回覆中指，在囚者或刑釋人士可

選擇署內及署外多種不同途徑提出申訴或表達不
滿。署內申訴途徑方面包括院所管方、到院所巡
視的該署總部首長級人員，或懲教署投訴調查
組，調查組會就每宗投訴進行調查，或按情況交
由其他執法部門跟進。

去年接獲120宗個案
調查組會由署內紀律人員組成，並由1名懲教事
務監督出任主管。去年，調查組接獲並展開調查
的個案有120宗，比前年及2014年的106宗及94
宗多，但比2012年及2013年的137宗及122宗
少。

懲教署投訴委員會，會由部門1名獨立於紀律人員編制
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擔任主席。該委員會成員包括1名懲
教署司鐸、1名懲教署助理署長、4名懲教署高級人員。
就署外而言，署方指在囚者可以書面方式向立法會議

員、申訴專員、法定機構、其他執法部門、政府政策局以
至相關持份者等投訴。此外，巡獄太平紳士會根據《監獄
規則》到監獄設施進行突擊巡視，聽取在囚者的求助或申
訴，並作出適當的跟進。
署方補充，有不時檢討和優化處理投訴的機制，如在去

年8月成立、負責處理投訴的覆檢工作，及就投訴人對投
訴委員會審議結果的上訴作最終檢視的投訴上訴委員會，
就由熟悉懲教運作的社會持份者組成，現時有10位委員
是太平紳士。

6倉獲准更換「天眼」
另外，懲教署已獲立法會批准更換赤柱監獄、白沙灣懲
教所及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等6個懲教設施閉路電視系
統。署方會按計劃分階段申請更換其他院所舊有系統，改
善錄影質素及覆蓋範圍，確保院所的保安及保障懲教人員
及在囚者的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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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雄指，懲教人員協助在囚者改過自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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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學明形容懲教人員如獄中的「社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